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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行政院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、行政

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 

貳、案   由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民國 91 年推動

之「焚化灰渣資源化建廠計畫」有

欠周延，對專家所提專業意見又未

加注意，復未輔導「飛灰資源化示

範廠」於環保科技園區內設置；行

政院審查該計畫亦乏全方位考量；

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另

延宕技術開發時程，上開機關未善

盡職責，爰依監察法第 24 條提案糾

正。 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 

行政院環境保護署（以下簡稱：環保署）為

協助地方政府妥善處理焚化灰渣，乃自民國（下

同）91 年推動「焚化灰渣資源化建廠計畫」，後

因操作維護經費過高且相關配套措施不足，致計

畫經行政院核定後，執行中途方發現窒礙難行，

復於 94 年報請行政院同意取消興建，惟已虛耗先

期規劃、研究、設計等經費高達新台幣（下同）1

億 621 萬元，案經審計部函報本院核辦，全案業

已調查竣事，爰將各機關違失情形分述如下： 

一、環保署推動「焚化灰渣資源化建廠計畫」有欠

周延，行政院審查該計畫亦乏全方位考量，致

計畫欠缺可行性，二者均有違失： 

(一)重大環保計畫往往涉及財政可行性、技術可

行性、安全可行性、民眾接納性、政治可行

性、法令配合性、環境影響性等全方位之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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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，為各機關做出重大環保決策前所應分析

並採取配套之重要「決策考量面」。因此，

行政院對各項重大環保計畫，宜著眼於長期

之可行性與保護環境之效果，不宜為符合某

階段之「專案口號」，將實施條件尚未成熟

之環保計畫納入「專案計畫」中，以免執行

中途發生障礙，耗損規劃、研究、設計等公

帑，合先敘明。 

(二)本案環保署為處理垃圾焚化廠所產生之灰渣

乃推動「焚化灰渣資源化建廠計畫」，該計

畫屬行政院 91 年 5 月 31 日核定之「挑戰

2008：國家重點發展計畫（2002-2007）」之

子計畫之一；該署於 91 年 7 月 26 日以環署

工字第 0910051221 號函檢陳：「綠色產業-

綠色資源再生利用計畫」第 1 次報請行政院

鑒核。 

(三)查該署 91 年 7 月 26 日第 1 次將計畫報請行

政院核定之前，該署曾於 91 年 5 月 22 日召

開「灰渣資源再利用專案小組會議」做成結

論指出：「廢管處請配合其推動時程，公告

灰渣再利用管理方式，並與工程會、營建署、

國家標準局等相關機關協商，以建立再利用

產品規範與行銷管道」，然查該署對上開結

論未處理完妥前，仍將國內設置條件尚未成

熟之計畫於 91 年 7 月 26 日第 1 次報請行政

院審議。 

(四)案經行政院將全案交由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

會（以下簡稱：經建會）於 91 年 8 月 13 日

召開會議審議，會中部分機關與專家學者對

於焚化灰渣資源再生利用通路、成本效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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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、運至水泥窯做為原料、再生品優先使用

於公共工程、考量消費市場接受度等問題，

均表達重要專業意見（如附件一）。會後，

經建會做成：「垃圾處理部分，先整合環保

署內既有相關計畫，充分協調相關部會妥為

擬訂廢棄物處理對策，並加強資源再生後之

通路配套措施，俾資源永續利用，確保計畫

有效貫徹實施」之結論，行政院秘書長並於

91 年 8 月 23 日以院台環字第 0910043454 號

函將上開審議結果函送環保署修正。 

(五)環保署依據經建會審議結果，復於 92 年 9

月 19 日以環署工字第 0920068315 號函檢送

「挑戰 2008：國家發展重點計畫-綠色產業-

綠色資源再生利用計畫」再次報請行政院審

議，案經行政院交付經建會審查後於 93 年 2

月 12 日將審議結論函送行政院秘書長，觀之

其重要審議結論仍然強調飛灰資源化再生品

未來行銷通路、產業化與公共工程採用回收

骨材比例等問題（如附件二）。然環保署對

前述經建會所提審議結論及專家所提專業意

見（如附件一、附件二）尚未有具體配套對

策並取得跨機關協調合作共識與充裕籌措操

作營運經費前，行政院已急於 93 年 2 月 20

日以院台環字第 0930007893 號函核定「挑戰

2008：國家發展重點計畫-綠色產業-資源再

生利用計畫」，規劃 96 年底前興建「飛灰資

源化示範廠（1 至 2 座）」及「底渣分選示

範廠（2 至 3 座）」。 

(六)嗣環保署委託之中興顧問公司於 93年 4月提

出「垃圾焚化飛灰熔融廠興建工程規劃、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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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及監造專案工作計畫第一次工作進度報

告」指出：安全顧慮多、操作維護成本過高、

熔渣再利用市場通路受限等問題（如附件

三）；以及環保署派員出國考察「垃圾焚化

灰渣資源再利用技術及法令規範」於 94 年 3

月 8 日提出出國報告指出略以：營運階段經

費、再生品再利用意願低、焚化廠併設灰熔

融爐等問題（如附件四）一一浮現之後，環

保署復於 94 年 8 月 18 日評估工程面、安全

性、經濟效應等各方面尚待克服，乃陳報行

政院取消興建，然已動支之研究、規劃、設

計公帑高達 1 億 621 萬元（如附件五），倘

未來如無類似興建計畫，則該等費用等同虛

擲浪費。 

(七)綜上，推廣焚化灰渣資源化再生利用雖有其

必要性，惟其並無「非緊急辦理無以解決」

之急迫情境（亦即：一面報核，一面規劃設

計，一面尋覓配套，一面協商地方政府）。

因此，環保署本應於相關配套周妥、預算足

夠、跨部會合作意願確立後，方提報行政院

審議；行政院於審議重大環保投資案件時，

亦應檢視其財政可行性、技術可行性、安全

可行性、民眾接納性、政治可行性、法令配

合性、環境影響性等事項，確認可行後方予

核定實施，若有爭議則需續為協調、謀求對

策，而非為符合某階段之「專案口號」，將

實施條件尚未成熟之環保計畫納入「專案計

畫」中，致出現計畫核定後，再補覓配套、

尋覓財源，終因計畫欠缺可行性而浪費先期

研究、規劃、設計之公帑。顯見環保署推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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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焚化灰渣資源化建廠計畫」有欠周延，行

政院審查該計畫亦乏全方位考量，二者均有

違失。 

二、環保署將難以查證之「口頭訊息」納入正式簽

呈，對專業意見卻疏於注意，顯非適當： 

(一)環保署工程處 91 年 8 月 29 日簽呈「說明一」

明文指出：「本（91）年 8 月 13 日本署於經

建會簡報『綠色產業-綠色資源再生利用計

畫』草案時，主持人張副主委○○表示高度

支持，認為本計畫極具意義，即便計畫經費

增加 2 倍亦值得推動…」，該簽呈所列「擬

辦」事項之一為：「『綠色產業-綠色資源再

生利用計畫』預定於本（91）年 12 月初簽

報」，案經環保署長批示：「如擬」。然查，

關於張副主委○○之發言內容，本院於 97

年 10 月 6 日約詢經建會時，該會表示：「我

們有做會議記錄，但查紀錄中沒有這段話」。 

(二)按該署 91 年 8 月 29 日製作該簽呈前，經建

會於 91 年 8 月 13 日召開「研商院交議環境

保護署函報綠色產業-綠色資源再生利用計

畫草案會議」時，已有部分機關與專家學者

對於焚化灰渣資源再生利用通路、成本效益

等、運至水泥窯做為原料、再生品優先使用

於公共工程、考量消費市場接受度等問題，

表達重要專業意見（如附件一），該署理應

優先以正式公文書所載之專家發言內容作為

決策之考量，並及早研妥配套對策，然卻疏

於注意專業意見，竟引用日後難以考證之「口

頭訊息」，致決策有過分樂觀而欠缺風險控

管之可能，顯非適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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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環保署已設立「環保科技園區」，卻未優先輔

導「飛灰資源化示範廠」於園區內設置，實有

未當： 

(一)本案屬於行政院 91 年 5 月 31 日核定之「挑

戰 2008：國家重點發展計畫（2002-2007）」

之子計畫之一，期能有效處理垃圾焚化所產

生之灰渣，並減少灰渣固化掩埋所需之掩埋

面積與避免灰渣固化體再度溶出有害物，其

對邁向「零廢棄」之永續社會實有助益與必

要。 

(二)惟廢棄物處理設施自始即為「鄰避設施」，

在公害糾紛處理法第 30 條所稱之「環境保護

協定」未落實前，設廠（場）過程不免有環

保抗爭之情事。是以，環保署於 92 年 6 月委

託中興顧問公司辦理「飛灰熔融廠興建工程

規劃、設計及監造專案工作計畫」時，行政

院早於 91 年 9 月 9 日核定該署主辦之「環保

科技園區推動計畫」，斯時為避免抗爭，消

除民眾恐慌，並妥為解決灰渣處理問題，該

署理應優先輔導「飛灰資源化示範廠」於園

區內設置，以喚起民眾信心，然該署未究及

此，卻選定於台南市設廠，實有未當。 

四、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延宕技術開

發時程，顯未善盡研究時程控管之責： 

(一)環保署於 92 年度「綠色產業-資源再生利用

計畫」項下編列「政府機關間之補助經費」

5000 萬元與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

所（以下簡稱：核研所）合作進行「都市垃

圾焚化爐飛灰電漿熔融資源化處理技術開發

計畫」，原約定於 93 年 11 月提交研究報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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惟因供電系統線路變更與遷移，遲至 94 年 8

月始提交相關研究成果，延宕 9 個月。 

(二)該項合作研究之目的在於開發適合國內垃圾

性質之本土灰渣熔融處理技術，本應善盡研

究期程控管之責，以利環保署將研究成果提

供委辦廠商納入中興顧問公司承辦之「飛灰

熔融廠興建工程規劃、設計及監造專案工作

計畫」中，以免影響整體建廠計畫進度。 

(三)其後，因建廠計畫之取消，使得延宕提交研

究報告之負面效果未呈現，惟仍凸顯該所對

研究計畫時程控管不周之缺失，應檢討改進。 

 
綜上論結，本案環保署 91 年推動之「焚化灰渣資

源化建廠計畫」有欠周延；行政院審查該計畫亦

乏全方位考量，致計畫欠缺可行性；環保署將難

以查證之「口頭訊息」納入正式簽呈，對專業意

見卻疏於注意，顯非適當；另該署已設立「環保

科技園區」，卻未優先輔導「飛灰資源化示範廠」

於園區內設置，實有未當；核研所延宕技術開發

時程，則有未善盡研究時程控管之責，上開機關

均涉有違失，爰依監察法第 24 條提案糾正，送請

行政院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進見復。 



 8 

附件一 

經建會 91 年 8 月 13 日召開「研商院交議環境保護

署函報綠色產業-綠色資源再生利用計畫草案會議」

時，相關出席單位、人員所提重要審核意見： 

一、 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指出：「焚化灰渣資源

再生利用廠應從市場通路來決定灰渣再利用

之方式及產品型態，避免資源投入建廠後之產

品發生銷路無法推廣問題。於規劃本計畫時，

應從市場通路著手，故期推動策略應以產品應

用與行銷推廣為前提。再由工程主管機關（交

通部、營建署等）先就主管工程部分確立方向

及市場通路後，由經濟部納入材料、產品規格

及標準之訂定」。 

二、  台灣大學○○○教授指出：「有關資源再生之

利用通路，建議宜依資源回收再利用法之相關

規定與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先行協調，以免

未來產生去化（路）問題」。 

三、  長榮管理學院○○○副教授指出：「若非有其

迫切需要，而以興建示範廠為目標，其產生環

境衛生、交通運輸和成本效益等，可再深入評

估。」。 

四、  中央大學○○○教授指出：「焚化灰渣宜運至

水泥窯做為原料，不宜單獨設廠」。 

五、  中原大學○○○教授指出：「本計畫之效益

性、可行性，是否有如產業之產值，亦宜加以

分析」。 

六、  交通大學○○○教授指出：「再生資源通路應

優先評估，否則又會造成有價垃圾。也應考慮

優先使用於公共工程的可行性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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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  經建會提出「增修建議」指出：「資源回收再

利用之再生資源產品絕應考量現有消費市場

的接受度」。 

附件二 

經建會 93 年 2 月 12 日審議「挑戰 2008：國家重點

發展計畫-綠色產業-資源再生利用計畫（草案）」之

重要審議結論： 

一、  未來飛灰資源化示範廠每年回收之骨材等物

質，應注意去化（向）通路問題，請環保署依

資源回收再利用法規定，協商相關部會之配合

辦理事項。另請經濟部研擬相關使用回收後骨

材之認證程序，並請工程會規定中央若補助地

方興建之鄉道、防波堤、謢堤、路基等較不涉

及結構安全問題之工程，需採用回收骨材之比

例。 

二、  資源回收應有產業化觀念，資源再利用後之產

品並可推銷至國際市場等。 

附件三 

環保署委託之中興顧問公司於 93 年 4 月提出「垃圾

焚化飛灰熔融廠興建工程規劃、設計及監造專案工

作計畫第一次工作進度報告」所列重要內容： 

一、  技術門檻較高，維修人員素質要求亦高。 

二、  缺乏明確技術規範。 

三、  若需擴大熔渣再利用機會，仍需增設後製及改

質化處理。 

四、  技術等級高、安全顧慮多，工程風險大。 

五、  仍需注意二次污染物（排廢氣、廢水）之妥善

處理，以及因高溫引起之安全性顧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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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  熔融飛灰若無再利用機會，仍需固化穩定化處

理後掩埋。 

七、  建設成本（約﹥1800-2200 萬元/T 總進料量）

及操作維護成本（約 8500-10000 元/T 總進料

量，不含折舊），相較於目前其他方式之處理

成本，均過高。 

八、  熔渣等再利用市場及回收通路受限、長期供需

是否平衡等疑義。 

九、  藉販售熔渣等再生產品之收入恐有限。 

十、  受其他更便宜處理及再利用技術，甚至境外處

理之可能競爭。 

十一、增加各級政府環保機關之財政負荷。 

十二、俟興建完成，由地方政府接管後，若操作維

護費用籌措困難，將造成設備加速折舊、功能

不彰，整體運績效堪慮。 

附件四 

環保署派員出國考察「垃圾焚化灰渣資源再利用技

術及法令規範」於 94 年 3 月 8 日提出出國報告之摘

要內容： 

一、  仍須參考日本經驗，提早針對未來營運階段之

經費與再利用等問題妥為準備。 

二、  日本對於灰熔融爐之規劃，大多採焚化廠併設

灰熔融爐之方式，除可利用焚化廠發電作為熔

融熱源外，並可就熔融設施與焚化廠設計與操

作界面作整合性規劃考量，應可作為未來國內

規劃之參考。 

三、  熔融爐屬高耗能之環保設施，每年之操作營運

費用亦為當地政府須克服之問題。 

四、  目前日本國內廠商對於熔融後熔渣之再利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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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願仍低，大多仍暫採掩埋方式處理，顯示熔

融後再利用通路問題尚待克服。 

附件五 

環保署取消「焚化灰渣資源化建廠計畫」已動支之

經費（資料來源：審計部 95 年 12 月 26 日台審部五

字第 0950005226 號函、環保署 97 年 12 月 22 日查

復文件）： 

一、  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案經費 1709 萬元： 

（一）  計畫名稱：垃圾焚化飛灰熔融廠興建工

程規劃、設計及監造專案工作計畫。 

（二）  受委託單位：中興工程顧問公司。 

（三）  委辦經費 1,709 萬元（本計畫原委辦合

約金額為 4,300 萬元。因取消興建終止

合約，經結算支付已執行本計畫先期規

劃、評估、設計及準備發包相關委辦金

額 1,709 萬元，因未執行發包及監造工

作，故未支付監造費用）。 

（四）  提出研究報告名稱：垃圾焚化飛灰熔融

廠興建工程規劃、設計及監造專案工作

計畫第一次工作進度報告書。 

二、  委託研訂灰渣再利用計畫經費 410 萬元。 

（一）  計畫名稱：研訂廢棄物焚化處理及灰渣

再利用管理具體實施計畫。 

（二）  受委託單位：中興工程顧問公司。 

（三）  委辦經費 410 萬元。 

（四）  提出研究報告名稱：研訂廢棄物焚化處

理及灰渣再利用管理具體實施計畫報

告書。 

三、  委託（合作辦理）熔融處理技術開發案 496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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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元。 

（一）  計畫名稱：都市垃圾焚化爐飛灰電漿熔

融資源化處理技術開發計畫。 

（二）  受委託（合作辦理）單位：行政院原子

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。 

（三）  委辦經費 4967 萬元。 

（四）  提出研究報告名稱：都市垃圾焚化爐飛

灰電漿熔融資源化處理技術開發計畫

報告書。 

四、  委託飛灰及底灰重金屬成份調查經費 86 萬

元。 

（一）  計畫名稱：焚化爐飛灰及底灰重金屬物

質成分調查計畫。 

（二）  受委託單位：國立台灣大學（○○○教

授）。 

（三）  委辦經費 86 萬元。 

（四）  提出研究報告名稱：焚化爐飛灰及底灰

重金屬物質成分調查報告書。 

五、  委託垃圾處理設施興建及區域合作機制規

劃調查計畫經費 94 萬元。 

（一）  計畫名稱：垃圾處理設施興建及區域合

作機制規劃調查計畫。 

（二）  受委託單位：國立台灣大學（○○○教

授）。 

（三）  委辦經費 94 萬元。 

（四）  提出研究報告名稱：垃圾處理設施興建

及區域性合作機制之規劃調查計畫報

告書。 

六、  底渣分選示範廠委託規劃設計經費 3353 萬

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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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  計畫名稱：垃圾焚化底灰初級篩分資源

再利用廠興建工程規劃、設計及監造專

案工作計畫。 

（二）  受委託單位：中興工程顧問公司。 

（三）  委辦經費 3353 萬元。 

（四）  提出研究報告名稱： 

1. 垃圾焚化底灰初級篩分資源再利用

廠興建工程規劃。 

2. 設計及監造專案工作計畫資源化再

製品試作驗證報告書。 

 


